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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

沪松府征保〔2025〕3号

关于油墩港航道整治工程（区界-闵塔路桥）-九江
公路桥被征地人员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的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上海市被征收地农民集体

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以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等六部门关于切实做好本市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理工

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依据《征收土地预公告》（沪松预征地告〔2024〕

第 178号）拟定《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拟征地信息及被征地人数确定

（一）拟征地范围

拟征收松江区佘山镇江秋村四角队 604.40 平方米、泗水湾队

526.10 平方米、陈家楼队 154.20 平方米，合计拟征收集体农用地

1284.70平方米。实际征收面积以征地批文为准。

（二）办理单位



— 2—

由佘山镇人民政府负责落实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

（三）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对象及人数计算办法

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人员范围为《征地批文》印发之日，被征地范

围内年满 16周岁具有本市常住户籍的农业人员。

人数计算办法：被征收的集体农用地面积÷征地前被征地单位集体

农用地面积×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 16周岁的本市农业人数（含被

征地时正在服兵役的战士）。

其中，征地前被征地单位集体农用地面积由相关规划土地管理所提

供；征地前被征地单位中年满 16周岁的农业人数由相关公安派出所提

供。

二、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

（一）被征地人员分类方式

自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下发《被征地人员办理就业和社会

保障准予备案的通知》之日起，被征地人员分为：

1.男性年满 16周岁不满 60周岁、女性年满 16周岁不满 55周岁的

就业阶段人员；

2.男性年满 60周岁、女性年满 55周岁的养老阶段人员。

（二）落实就业和社会保障方式

1.就业阶段人员

（1）征地单位按规定为就业阶段人员一次性缴纳 12年职工基本养

老、医疗保险费，缴费基数按照职保对被征地人员相关规定确定，缴费

比例按照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和个人缴费比例之和

确定。其中，男性年满 55周岁、女性年满 50周岁的，再增加 3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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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缴费。

（2）就业阶段人员实行市场就业，按规定可以享受就业服务、创

业扶持及就业培训等政策。

（3）征地单位按规定缴纳生活补贴费。

2.养老阶段人员

（1） 未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养

老阶段人员，征地单位参照男性年满 55周岁、女性年满 50周岁的就业

阶段人员办法，为其一次性缴纳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费。

（2）已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养老阶段人员，可选择参加

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也可继续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选择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由征地单位为其一次性缴纳 12年的

职工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同时由个人缴纳 3年的职工基本养老、医疗

保险费，个人缴费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余额承担，不足部分由

区政府补贴。继续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由征地单位按规定为

其一次性缴纳 15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并由征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

济补偿。

（3）已享受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由征地单位给予一次性经

济补偿。

（三）落实社会保障费用和生活补贴费

征地单位为被征地人员承担社会保障费用和生活补贴费，具体标准

按照《上海市被征收地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办法》

及本区有关规定确定。在办理被征地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手续后按规定缴

纳社会保险费和生活补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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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述被征地人员落实社会保障后，按规定到相关派出所办理

户籍信息变更登记手续。

四、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本公告有不同意见的，请

于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即 2025年 2月 2日前提出书面意见，送达松

江区荣乐东路 2378号 706室。逾期未提出的，视作知晓并无意见。

多数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本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

规定，并在书面意见中明确指出的，我区将组织听证。

五、公告期满，被征地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方案经确定后生效。

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申请经依法批准后，按规定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联系人：项卫群 联系地址：佘新路 358号

联系电话：57659127 监督电话：67848716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

2025年 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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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佘山镇人民政府，区农业农村委，区公安分局，区民

政局，区财政局，区规划资源局。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1月 3日印发


